
申請書/同意書

□ 本機關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3條申請成立共同事業戶，

並由           為共同事業戶(□專任、□兼任)戶長。

註：兼任請提供戶長國民身分證字號

□ 茲同意本機關員工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    名

依戶籍法第17條戶籍遷入機關內共同事業戶屬實。

□ 本機關共同事業戶原戶長             因不搭擔任戶

長，茲同意變更由             為共同事業戶(□專

任、□兼任)戶長。註：兼任請提供新戶長國民身分證統號

機關全銜： 

負責人(法定代理人)：

機關地址：金門縣金湖鎮

此致

金門縣金湖鎮戶政事務所

註：1.應帶文件：國民身分證、遷出地戶口名簿、國民身分證照片

若逾2年，應提供2年內照片1張(彩色白底符合新式國民身

分證規格)。

1. 若委託他人辦理，需委託書暨印章及受委託人帶有照證件。

2. 國民身分證若遺失，應由本人親自申請補證。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 日


